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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無因應措施？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共 2 案，其內容如下： 

1、 

針對肯亞跨國電信詐騙案，陸方將國人強制遣送至中國大陸引發民怨沸騰，政府基於國家主

權及保障國人人身安全，應盡最大努力儘速將被遣送至大陸之涉案民眾移送回國依我國司法制

度審理。惟據內政部刑事局資料突顯，由台灣人士組成之詐騙集團橫行國際五大洲，不僅大陸

每年被騙上百億人民幣，亞洲鄰國日、韓、澳、東南亞各國業已變成詐騙對象，造成民眾財產

巨額損失甚至自戕之生命傷害，成為「台灣之恥」，嚴重破壞我國國際形象。 

爰此為有效嚇阻跨國詐騙集團蔓延，內政部應會同外交部、法務部積極與世界各國簽定司法

互助協議打擊跨國境犯罪。並建請內政部會同法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對跨國電信詐騙

案，提高相關法規之刑度，以有效嚇阻不法並維國格國譽。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林麗蟬  徐榛蔚 

  楊鎮浯 

2、 

針對行政院秘書長以行政院未處理國人遣送問題為由，未向本會提出報告並列席備詢。又法

務部列席人員於備詢時，對於相關事件處理層級及 2 月 16 日會議召開緣由，前後說詞不一。行

政院與法務部嚴重藐視國會，爰予嚴厲譴責。 

提案人：莊瑞雄  陳其邁  洪宗熠  姚文智  趙天麟 

處理第 1 案。 

請問各位，對第 1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處理第 2 案。 

本席做一下文字修正，除了嚴厲譴責之外，為了讓國人的人身自由得到足夠保障，於今日會

議中加以記錄，還有那些沒有辦法提供國人的人身自由保障的部分，本席將會予以具名，然後

再看看哪位委員也願意具名，我們就將這個案子移送監察院調查，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修正通過。 

等一下還有選罷法修正草案要處理，且昨日已經有協商結論了，但文字部分還要再確認一下

。 

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併案審查： 
(一)委員高志鵬等 20 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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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二)委員李昆澤等 17 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三)委員徐國勇等 32 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四)委員王定宇等 18 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五)委員林俊憲等 18 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六)委員李俊俋等 25 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七)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一、第五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二、第十一條：照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三、第三章章名及第三章第六節節名：照李俊俋委員提案通過。 

四、第四十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二項「競選活動」等字，修正為「競選及罷免

活動」，餘照案通過。 

五、第四十二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二項修正為「各種公職人員罷免案，提議人

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所為支出，於前條規定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內，得於申報綜合所得稅

時作為罷免案宣告不成立之日或投票日年度列舉扣除額。」；第三項修正為「前二項所稱之支

出，指自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後三十日內，或罷免案自領取連署書格式之日起至宣告

不成立之日止；已宣告成立者則延長至投票日後三十日內，以競選或罷免活動為目的，所支出

之費用。」；餘照案通過。 

六、第四十五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一項「罷免案宣告成立後」等文字，修正為

「收到罷免案提議後」；第一款「或被罷免人宣傳」等文字，修正為「宣傳或支持，反對罷免

案」；第二款至第六款之「被罷免人」等文字，均修正為「支持，反對罷免案」；第七款中之

「罷免」二字，修正為「支持，反對罷免案」；餘照案通過。 

七、第四十九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一項及第三項中之「領銜人」等文字，均修

正為「提議人之領銜人」，餘照案通過。 

八、第五十條：照李俊俋委員提案通過。 

九、第五十一條：照李俊俋委員提案通過。 

十、第五十二條：將第一項修正為「政黨及任何人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罷免之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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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應親自簽名；其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載明法人或團體之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宣傳品之

張貼，以候選人競選辦事處、政黨辦公處、罷免辦事處及宣傳車輛為限。」；第二項，將「供

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黨使用之地點」等字，修正為「指定之地點」；第三項，刪除「各政

黨或候選人」等字；並刪除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競選廣告物」及「競選宣傳品」中之

「競選」二字；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十一、第五十三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一項及第二項中之「候選人或選舉」等文

字，均修正為「候選人、被罷免人或選舉、罷免」，餘照案通過。 

十二、第五十四條：照李俊俋委員提案通過。 

十三、第五十五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一項之「領銜人」修正為「提議人之領銜

人」，餘照案通過。 

十四、第五十六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三款中之「或其他人從事罷免活動」等字

，修正為「；妨害其他政黨或其他人從事罷免活動」，餘照案通過。 

十五、第五十九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於第一項文末，增列「除候選人僅一人時，置

監察員一人外，每一投票所、開票所至少應置監察員二人。」等字；第三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修正為「一、公職人員選舉，由候選人就所需人數平均推薦，但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由其

所屬政黨推薦。二、公職人員選舉與總統、副總統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

免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推薦。三、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與其他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由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之候選人依第一款規定推

薦。四、公職人員罷免由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就所需人數平均推薦。」；第四項，將句

首之「領銜人」等字，修正為「提案人之領銜人」、於但書前，增列「如指定之監察員超過該

投票所、開票所規定名額時，以抽籤定之。」，並刪除但書中，「選舉」二字；餘照案通過。 

十六、第四章章名：刪除。 

十七、李俊俋委員提案第三章第八節之一「罷免」：修正為第三章第九節「罷免」。 

十八、第四章第一節：修正為第三章第九節第一款。 

十九、第七十六條：全案修正為「罷免案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由提議人之

領銜人一人，填具罷免提議書一份，檢附罷免理由書正、副本各一份，提議人正本、影本名冊

各一份，向選舉委員會提出。 

前項提議人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以上，其計算數值尾數如為小數者，該小

數即以整數一計算。 

第一項提議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詳實填寫，並填具提議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

地址分村（里）裝訂成冊。罷免理由書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罷免案，一案不得為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投票。 

罷免案表件不合前二項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不予受理。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建置電子系統，提供提議人之領銜人徵求提議及連署；其適用罷免種類、

提議及連署方式、查對作業等事項之辦法及實施日期，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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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電子提議及連署者，其文件以電磁紀錄之方式提供。」 

二十、第七十七條，維持現行法條文。 

二十一、第四章第二節：修正為第三章第九節第二款。 

二十二、第七十九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一項第二款中之「提議人」等字修正「

提議人之領銜人」；第二項，將補提期限「五日」修正為「十日」；第三項，於句末前增列「

如刪除後不足規定人數，應不予受理。」；另將第二項及第三項中，「事由」二字，均修正為

「個別事由」；餘照案通過。 

二十三、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三十日」修正為「六十日」；第二款，「二十日」修

正為「四十日」；第三款，「十日」修正為「二十日」；第三項，照李俊俋委員提案第三項文

字通過；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二十四、第八十一條：第一項文末之「百分之十三」修正為「百分之十」，餘維持現行法條

文。 

二十五、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維持現行法條文；第二項，修正為「前項連署人名冊，經查

對後，如不足規定人數，由選舉委員會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於十日內補提，屆期不補提或補提

仍不足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數，選舉委員會應為罷免案成立或不成立之宣告；經宣告不成

立之罷免案，選舉委員會應將刪除之連署人及其個別事由列冊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增列

第三項至第五項，第三項，修正為「前項補提，以一次為限。補提之連署人名冊，應依第一項

規定處理。」；第四項及第五項，照李俊俋委員提案第三項及第四項通過。 

二十六、第八十六條文字修正為：「罷免案提議人、被罷免人，於罷免案提議後，得於罷免

區內設立支持與反對罷免案之辦事處，置辦事人員。 

前項罷免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團體、經常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

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但政黨之各級黨部及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及政治團

體辦公處，不在此限。 

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罷免案活動期間，選舉委員會應舉辦公辦罷

免說明會，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應親自到場發表。但經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同

意不辦理者，應予免辦。 

前項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舉辦之場數、時間、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罷免辦事處與辦事人員之設置及徵求連署之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二十七、李俊俋委員提案第八十六條之一：照案通過。 

二十八、第四章第三節：修正為第三章第九節第三款。 

二十九、第八十七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一項之「但不得與各類選舉之投票同時舉

行」等字，修正為「該期間內有其他各類選舉時，應同時舉行投票。但被罷免人同時為候選人

時，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六十日內單獨舉行罷免投票。」，餘照案通過。 

三十、第九十條：照高志鵬委員提案通過。 

三十一、第九十四條：照林俊憲委員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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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第一百零二條：照李俊俋委員提案通過。 

三十三、第一百零四條：照林俊憲委員提案通過。 

三十四、第一百十條：第一項中之「第三項」修正為「第五項」；第七項，修正為「委託大

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罷免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

第五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併處罰其

代表人及行為人。」；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三十五、第一百二十四條：依據李俊俋委員提案，並將第一項敘文中之「罷免案領銜人」等

字修正為「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文中之「罷免案之領銜人」修正

為「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餘照案通過。 

主席：請問各位，對上述協商會議結論有無意見？ 

請林委員昶佐發言。 

林委員昶佐：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提出下列意見：一、針對第七十七條條文，我

記得我們在星期一的討論結果是：現役軍人、服替代役現役役男或公務員，不得為罷免案之領

銜人，而非提議人。是嗎？因此，我希望大家在稍後能夠再做充分的討論。本席認為，如同我

們之前所提的意見，只要相關人員不要有違權利行使，他們應該可參與罷免案之提議。 

二、有關第九十條條文，如果同意票達原選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其實，

這與現行的罷免法在感覺上差不了多少，因為現行法規定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二分之一必須參

與投票，而且同意票數達原選區選舉人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若以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即

是四分之一，如果我們修正為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這與現行法條文

相較，兩者在數字計算的概念上相差不了多少。 

三、有關面對複數選區的問題，舉例而言，選舉議員的結果，某位議員得票率只有 10%，但

是，當他遭到罷免的得票率卻高達 25%以上，這在邏輯上也不一定行得通。 

四、我要請大家重新思考，罷免案提議與連署的門檻不低，如果罷免案要經過提議與連署的

門檻，我們有沒有必要在此就放棄簡單多數決？事實上，全世界有許多國家也是採這種方式，

我們是否需要將罷免門檻訂在 25%這麼高？以上問題，請大家稍後再做討論。謝謝。 

主席：現在進行協商，稍後我們整合不同意見之後，再確定今日會議審查條文的文字內容。 

（進行協商） 

主席：先處理第七十七條條文。我向各位委員報告，星期一我們將第七十七條條文改為「提議人之

領銜人」，這點沒有錯，但是，昨天我們再修改為維持現行條文，其理由如下：雖然我們應該

保障現役軍人、服替代役現役役男或公務員等人之權利，但基於憲法規定行政與立法之權力分

立原則，這樣就不可行。譬如次長提議要罷免立法委員，這就不太合理，畢竟政府機關的公務

員實為受國會監督的人員，豈能由受監督者提議罷免監督國會的民意代表？這在道理上具有一

些爭議。 

當初我們之所以在第七十七條條文中限制現役軍人、服替代役現役役男或公務員等人員成為

罷免案提議人，確實有其道理。因為罷免案領銜人為一人，提議人則需要達到 2%。這些問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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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可以再做討論。 

林委員昶佐：我們沒有不讓他們參與…… 

楊委員鎮浯：我知道…… 

主席：當然此事事涉現役軍人、服替代役現役役男或公務員的權利保障，但你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

，倘若行政機關的公務員能否提議罷免立法委員，這樣的做法確實不太合理，不過，我們可以

開放相關人員連署罷免案的權利。假如成案，也就是提案成立之後，如果他想要連署，這算是

他的權利行使。 

這個案子就先這樣處理，時代力量黨團保留在院會發言的機會，好不好？ 

莊處長國祥：其實行政中立法是規定不得領導連署，而罷免是分成提議及連署兩階段，這邊的提議

相當於那邊的領導連署。 

另外，現役軍人及替代役的部分，憲法是…… 

主席：其實不太適合啦！ 

林委員昶佐：我們到院會再來表達意見好了。 

主席：那就維持現行條文。 

處理第九十條。我請黨團助理把每位委員選區所面臨的被罷免門檻試算數據提供給各位看一

下，然後你們可以去比對當選的票數，看看是否合理。 

林委員昶佐：如果有人提案要罷免我們，我們自己當然要去捍衛，這時候就會經過一段捍衛的過程

，在這個階段如果支持者不願意出來相挺、支持，我們當然就會被罷免成功，不過這是憲法賦

予人民的權利。但邏輯上來講，現在訂為四分之一，其實改變並不大。 

主席：昨天在討論時，這一條是和能不能同時投票配套做處理的，假如可以在同一時間舉行投票，

投票率就會很高，所以昨天討論這個案子時最後是獲得大家的同意，當時徐委員永明也在現場

，這是第一點說明。 

第二，算起來其實不是四分之一，因為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所以第一關還是要通過二分

之一的門檻，也就是超過 50%，假設被罷免人都沒有動員，按照現有的規定，必須跨過二分之

一的門檻。但是按照現行的規定，在雙方都不動員的情況下，應該是四分之一就過門檻。昨天

某位前立委提到，那就來試試看，當初他被罷免時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四點多，不過當初是規定

不得宣傳，在沒有動員的情況下，同意票是百分之二十四點多，只差一點點，將來如果有做宣

傳，然後又舉辦說明會，而且有可能與選舉同步舉行，這個門檻想要通過是不會太困難的。 

第三，我們還是要考慮到現任民代如果是以 10 萬票當選，結果二、三千票就可以將他罷免，

這個…… 

林委員昶佐：如果有二、三千票要罷免你，難道你無法動員到五千票來捍衛你嗎？我覺得這是件很

奇怪的事情。 

主席：因為罷免權的行使比較像是同意權的行使，這也是複數選舉區在進行罷免時，同樣需要超過

四分之一門檻的原因，因為罷免通過與否其實是整個選區認為你做得好或不好，與選舉權的行

使還是有一點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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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昶佐：雖然割闌尾行動依規定不得宣傳，可是不讓他們宣傳反而變成很大的宣傳，如果這部

分不做調整，即使是當初割闌尾行動拚死拚活的作法，最後罷免案還是不會通過，你不能說當

時不能宣傳，其實規定不能宣傳反而是幫了他們很大的忙，讓他們有機會去擴大宣傳。 

主席：假設按照現行的規定，想要跨過二分之一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投票率必須過半，這是不可

能做到的，現在降低後，四分之一就可以跨過門檻了，如果被罷免的人，其支持者不出來投票

，我想罷免案要成功的機會不是沒有的。 

林委員昶佐：這一條我們仍然保持異議，雖然我知道主席的意思，但對我們來講，原則上我們是無

法接受的，因為依照修法後的規定，割闌尾行動應該還是無法成功。 

主席：昨天我們在討論時，也有考慮到是不是要在門檻的地方做限制，例如投票率或同意票的部分

，最後大家考慮到在罷免的選票上還是要有一定的基礎，這樣罷免的正當性才算充足，例如你

是 9 萬多票當選，對你的罷免案要通過，至少要達到一定的票數，例如：5,000、6,000、1 萬。 

楊委員鎮浯：主席，這個案子已經討論 3 天了，所有情況我們也討論過很多遍了，坦白講，如果依

照我自己的主張，我是連門檻都不會去調，但是我尊重大家希望放寬的精神，現在已經調整到

這個程度了，我們是不是就依照原本的共識來做處理？該保留異議的就保留異議。 

主席：我們現在是在協商啦！ 

林委員昶佐：原則上，大家還是要有心理準備，因為我們是人民一票、一票選上來的，當然要給人

民一模一樣的武器可以罷免我們，這是我比較希望看到及堅持的。如果今天要這樣通過，我個

人沒辦法接受，所以我會保留異議，但是大家要有心理準備，所有曾經參與過割闌尾行動的人

是否願意接受，因為有些人是這幾年大家認為最不適合的人，結果在修法後，他們推動的案子

也是不會通過。 

主席：我還是要說明一下，我們已經把門檻降低了，不會連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林委員昶佐：但是投票出來的結果就是不會通過啊！ 

主席：可是現在已經改成可以宣傳了，連署人數也降低了，還可以跟選舉同步舉行，昨天協商時，

徐委員永明也在現場，他說假如這兩項做配套的話，他可以勉強接受。 

楊委員鎮浯：林委員，我完全理解你們是想要依照你們過去的經驗來推動目前的修法，但是你們必

須理解一件事情，在這一次的修法過程中，不是只有處理你們過去的問題，我們已經大幅把所

有門檻都降低了，也就是說，在大幅降低門檻之後，以後罷免案的成立，其樣態會非常多樣，

不會只有政治性的議題，會有各種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是像你所講的那樣，一直拿割闌

尾出來講。 

林委員昶佐：我知道。 

楊委員鎮浯：在樣態多樣的情況下，如果還採取相對多數，坦白講，它很容易變成是政治操作的工

具。 

林委員昶佐：我瞭解你們的意思，但仍然無法支持，就把我的意見記錄進去就好了。 

主席：我們把時代力量黨團的意見記錄下來，因為昨天在協商時本來就有說要配套，罷免可以和選

舉同步舉行，門檻部分做過討論，也有達成初步共識，既然時代力量黨團仍有不同的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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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子我們會送朝野協商，等到朝野協商時，就各種不同的意見再來做處理，不過我還是

要跟各位委員表達感謝之意，因為這個案子是就人民罷免權的行使往前跨了一大步，把過去一

些相關的限制、門檻都大幅降低了，而且這對委員同仁而言也是很大的警惕，只要做不好，隨

時都有可能會被人罷免，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割闌尾最後雖然沒有割成功，但那些人幾乎全部

落選，沒有當選的人，所以這對我們來講確實是個警惕。因為我們必須回應人民的需求，所以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的協商結論，今天還是要送出去。 

另外，本案還有一些比較小的文字修正，我在此做宣告。 

第四十二條第三項「連署書格式」改為「連署人名冊」。 

第五十一條「報紙、雜誌」改為「報紙、雜誌及其他大眾傳播媒體」，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知

道廣告是誰刊登的。 

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調查單位或主持人、辦理時間、抽樣方式、母體及樣本數、經費來源及

誤差值」改為「調查單位及主持人、辦理時間、抽樣方式、母體數、樣本數及抽樣誤差、經費

來源」。 

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提議人之領銜人」改為「提議人」，這是配合第七十七條的修正

。 

第八十六條將第五項移至第三項，順序做一些調整，文字沒有做更動。另外，原來的第三項

後段「全體同意不辦者」改為「雙方同意不辦者」。 

第一百十條，配合第八十六條將第五項改為第三項，所以第一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五

項規定者」改為「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辦法中關於登記及設立數量限制規定者」。

另外，第三項前段「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改為「法人或團體之名稱及其代表人」。 

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罷免案通過或否決之數不實」改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之票

數不實」，第二款「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辦事處負責人及辦事人員」改為「被

罷免人、罷免案提議案之領銜人及其各該辦事處負責人、辦事人員」，第三款文字修正同第二

款。 

楊委員鎮浯：主席，我記得第八十六條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的部分當初並不是這樣講的，當時我們

是說雙方同意才會舉辦，現在卻改成要雙方同意才不舉辦，我覺得相差太大了，與當天的結論

完全相反。 

主席：不是，當天的結論是雙方同意不辦才不舉辦。 

洪委員宗熠：這樣就等於是一定要舉辦了。 

主席：可是你可以不去啊！ 

楊委員鎮浯：按照這個講法，只要有一方想辦就一定要辦，除非大家都說不辦，但是我記得那天討

論時並不是這樣說的。 

主席：不是，後來確實是這樣說的，沒關係，現在還是在協商階段，等我宣告完以後可以再做處理

。 

另外，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修正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案之領銜人及其各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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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負責人、辦事人員，有第九十九條第一項、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行為。」。 

現在回頭處理楊委員關切的部分，那天確實是這樣說的，只是有人主張直轄市議員以上的部

分才舉辦，除非雙方都不參加，只要有人主張要辦就必須依規定舉辦。坦白講，這算是小事啦

！如果你覺得提議罷免者的主張是沒道理的，只要你有自信，就可以不參與，但因為對方是透

過連署完成罷免案的發動，算是人民權利的行使。 

楊委員鎮浯：說實在話，這對我來講其實是沒有差的，純粹是覺得很怪。 

莊委員瑞雄：你的選區人口是最少的。 

楊委員鎮浯：我的選區不是最少的，馬祖才是，金門的公民數、投票人數都超過 10 萬人，只是我

覺得選舉與罷免還是有一點不一樣，選舉是一個法定活動，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但罷免案是基

於某種事由而來，而這個事由可能是非常主觀的認定，主觀認定被罷免人適合或不適合，雖然

罷免權是人民的權利，但這裡面會涉及到一些主觀認定，這是就發動方的部分來講。今天因為

他主觀認定的某個事實，公務機關就要配合辦理電視說明會，我覺得很奇怪，而且就如同我這

幾天一再強調的，未來罷免的樣態會非常多樣，我覺得這還是要有一點差別，選舉是因為法律

規定在某個時間必須舉辦某場選舉，為國家的公職人員舉才而舉辦競選活動，可是罷免案真的

有可能是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為了那些奇奇怪怪的原因舉辦一場…… 

主席：你放心啦！如果真的有心要罷免，其實官方不辦，他們也會自己辦。 

楊委員鎮浯：我是沒差啦！只是覺得很奇怪。 

主席：你沒差就好了。我建議今天就把這個案子送出去，反正還要進行協商，到時候大家還是可以

再做討論，將意見說清楚。請大家回去後再好好思考，因為這個法要修正真的很不簡單，我很

感佩大家願意坐下來討論，協力完成修法，所以還是要感謝各位。 

當天在討論時，大家有討論到地方上的鄉鎮市長、代表的部分是不是不要舉辦說明會，因為

擔心出現武裝衝突，問題會比較複雜，地方上仍有派系的問題，至於直轄市議員及立委的選舉

層次比較高，應該比較不會有那方面的問題，所以基於資訊透明的原因，必須給予大家表達意

見的機會。 

今天的協商就到此結束。 

（協商結束） 

主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本案於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本案於院會討論時由陳召集委員其邁作補充說明。 

現在散會。 

散會（13 時 52 分） 

 


